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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春源分公司硅橡胶业务 

转到子公司江苏明珠经营的公告 

 
 

 

 

 

 

一、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在将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给上

海鸿孜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工作正在进行。 

公司为有利于后续业务的开展和硅橡胶业务的经营，拟将江苏宏达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春源分公司（“春源分公司”）经营的扬中硅橡胶业务及相关资产（含

房屋土地），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明珠公司”）

进行公司内部资产重组。 

明珠公司将以股权支付方式整体资产收购春源分公司，具体为：以 2018 年

10 月 31 日春源分公司的硅橡胶全部资产 20,962.70 万元，全部采取股权支付方

式增资明珠公司 17,049.08 万元，即：宏达新材将春源分公司货币资金及银行承

兑汇票、实物资产（存货、设备、在建工程、工程物资）、扬中、南京和镇江新

区（长江分公司）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增资明珠公司，相关债权同时转让给明珠

公司，明珠公司亦同时承担春源分公司全部债务 3,913.62 万元。春源分公司硅橡

胶业务和人员亦同时转到明珠公司。本次增资，1.5亿元增加明珠公司注册资本，

2,049.08 万元增加明珠公司的资本公积。同时公司将以货币资金增资明珠公司

1.3亿元。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股东大会通过后，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工商登记等手续。  

二、相关子、分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春源分公司  

营业场所：江苏省扬中市明珠广场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硅橡胶及其制品；销售高分子材料和石油化工配件。（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春源分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 336,994,912.87元，净利润 6,787,698.31元。

2017年营业收入 415,012,855.85 元，净利润 10,392,378.64 元。（审计后数据）  

春源分公司 2018年 1-10月营业收入 384,449,626.19元，净利润 5,114,058.16

元（未经审计数据）。  

（2）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扬中市三茅镇宜禾路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硅橡胶及其制品的生产、销售；硅油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现注册资本：1000万元 。 

现除了内部购销业务外，无实质经营业务。  

三、具体方案 

资    产  

春源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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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源分公

司2018年

10 月末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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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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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及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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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源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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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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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 860.73 882.11 882.11   应付账款 1,502.94 1,766.77 1,766.77 

  应收及预付款 13,666.56 5,598.70 5,598.70   预收款项 1,528.02 1,767.75 1,767.75 

  存货 2,776.09 2,646.71 2,646.71   其他负债 441.20 379.10 379.10 

  固定资产和在

建工程 8,849.28 8,586.84 8,586.84 负债合计 3,472.16 3,913.62 3,913.62 

  无形资产（土地

使用权） 1,300.41 3,248.34 3,248.34   实收资本     15,0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56.19     总公司拨入资金 25,335.35 17,835.93   

          资本公积     2,049.08 

        未分配利润 -1,298.25 -786.85   

        

所有者权益合

计 24,037.10 17,049.08 17,049.08 

资产总计 27,509.26 20,962.70 20,962.70 

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总计 27,509.26 20,962.70 20,962.70 

四、调整架构的目的 



目前的分公司组织架构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后，有利于主营业务硅橡胶的生产

经营和管理。 

五、方案对公司的已知影响  

1、本事项以账面价值并全部以股权支付方式进行，预计符合免税重组的条

件，公司预期本事项不产生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契税。 

2、目前宏达新材母公司（含春源分公司）属于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

率为 15%，明珠公司企业所得税率 25%。明珠公司将积极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以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差异影响。 

3、公司预计增加印花税约 7.5万元。  

因税务政策的理解和尺度把握不一，因此方案的税务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